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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市监函〔2023〕26 号

答复类型：A

关于晋江市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
第 199 号提案的答复函

晋江市卫健局：

民建晋江市委会提出的《关于加快引导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

规范运营的建议》已收悉。我局立足工作职能，严格落实《国务

院办公厅关于促进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国

办发〔2019〕15 号）要求，负责营利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法人

的注册登记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依法做好营利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法人的注册登记。

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以来，我局推进注册资本认缴制、“先照后证

制”、“住所申报制”、“多证合一”等一系列改革举措，鼓励支持

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，为营利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的工商注册

登记营造一个宽松、便利、高效的市场环境。目前为止，我市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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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机构市场主体注册登记 80 家。

二、实行信息公示制度。将市场监管部门登记的营利性婴幼

儿照护服务机构的工商登记监管信息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

示平台（福建）依法对社会公示，扩大社会监督。

附件：关于第 199 号提案答复意见办理清单

主要领导：张志友

分管领导：叶子清

经办人员：柯辉跃

联系电话：15159851117

2023 年 4 月 19 日

抄送：市分管领导、市政协提案委、市政府督查室。

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3 年 4 月 19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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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关于第 199 号提案答复意见办理清单

民建晋江市委会：

第 199 号《关于加快引导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规范运营的建

议》已收悉，现就提案办理有关情况答复如下：

建议一

对托育机构进行监督管理，由卫健委牵头，重点完善对本市

托育机构登记和备案工作，创建红榜黑帮并对外公示。对于资质

不达标的托育机构，应积极引导其完善软硬件设施，力争达到行

业标准，提高托育机构安全质量。

已完成事项

1.依法做好营利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法人的注册登记。商

事登记制度改革以来，我局推进注册资本认缴制、“先照后证制”、

“住所申报制”、“多证合一”等一系列改革举措，鼓励支持大

众创业、万众创新，为营利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的工商注册登

记营造一个宽松、便利、高效的市场环境。目前为止，我市托育

机构市场主体注册登记 80 家。

2.实行信息公示制度。将市场监管部门登记的营利性婴幼儿

照护服务机构的工商登记监管信息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

平台（福建）依法对社会公示，扩大社会监督。

已开展事项

（开展中）

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

建议二

加快人才队伍建设：1、应建立专业人才培养渠道，在各高校、

职业院校积极开设婴幼儿发展、护理、早期教育等相关专业；2、

打造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一体化课程体系，为托育从业人员提供

各种便捷的学习、进修和培训的机会。

已完成事项 无

已开展事项

（开展中）
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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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 无涉及我局工作

建议三

加大提供普惠托育学位，渠道有：①扶持普惠性私营托育机

构，以托位数或实际入托婴幼儿的人数给予相应的补贴，并出台

普惠型托育机构收费标准；②推动建设公办民营托育机构，以政

府出资、出土地、出房屋等形式创办公立托育机构，与行业优质

托育机构合作开办经营，政府以出资者的身份进行监督。

已完成事项

已开展事项

（开展中）

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 无涉及我局工作

建议四

已完成事项

已开展事项

（开展中）

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

补充说明（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）


